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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廠內油槽貯放，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卻未能察覺，針對此節，已責由該中心確實檢討強化

相關管理機制。 

三、政府將加強清查停工歇業廠商所屬土地與建物查訪，倘發現有異常活動或使用情形時，將由相

關主管機關處置，以杜絕類此案件再次發生。 

（三十）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制度化建立國內工商團體與各國在臺商

會資訊交流平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61） 

葉委員建議制度化建立國內工商團體與各國在臺商會資訊交流平臺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

關查復如下： 

一、為推動參與國際經貿事務，行政院已設立「國際經貿策略小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即建立與

產學界對話機制，設立產學諮詢會，推動與產業界之溝通。該諮詢會委員由產業界領導人士

及學者、專家擔任，每半年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就參與國際經貿事務、洽簽經濟合作協定及

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整體策略，提供諮詢，政府相關部門亦得以及時掌握業者發展動態，達

到制度性之雙向溝通機制。另經濟部每年定期舉辦招商活動，邀請國內外工商團體及廠商與

會，透過產業座談等方式進行意見交流，以促成國內外廠商之商機媒合及後續之投資合作，

並鼓勵僑外商擴大在臺投資，以臺灣作為亞太區域營運總部。該部亦持續加強與各國在臺商

會互動，每年與歐、美、日、韓、澳紐等五大外僑商會舉行座談會，瞭解僑外商在臺經營概

況、對政府施政建言及面臨之問題等，主動協調解決其投資障礙，並洽訪已在臺營運之僑外

商企業，瞭解其在臺營運情形，提供招商相關資料，促其擴大在臺投資規模，以及瞭解僑外

投資案件之進展情形及其遭遇之投資障礙，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另「經貿國是會議」係提供「全民參與、公平表述、意見交流」之平臺，讓社會多元意見得以

表達，藉此凝聚朝野對未來整體經貿發展策略之共識。會議舉辦採「由下而上、多元參與」

方式進行，除正式會議採分區會議與全國大會兩階段方式辦理外，亦運用網路互動機制結合

實體會議等多元參與管道，俾便及時彙集、回應社會多元意見。會議討論「全球化趨勢下臺

灣經濟發展策略」及「臺灣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策略」兩項議題，達成 36 項共同意

見、72 項多數意見及 105 項其他意見，針對共同及多數意見，行政部門已提出具體執行計畫

，後續將加強管考、落實執行。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政府財政現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65） 

陳委員就政府財政現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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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本（103）年 8 月發布之國民所得統計資料，本年第 2 季與上年同季比較

之經濟成長率為 3.74%，優於南韓之 3.5%。另就 GDP 支出面各項組成觀察，本年第 2 季民間

消費成長 2.53%（第 1 季成長 2.52%，以下夾註號內均表第 1 季成長）、政府消費成長 1.05%

（-0.42%）、固定投資成長 3.69%（0.20%）、輸出成長 4.37%（3.92%）及輸入成長 3.84%（

2.52%），各項表現均較第 1 季為佳；另依行業別觀察，第 2 季製造業成長 6.93%、營造業成

長 3.53%、批發及零售業成長 4.37%、運輸及倉儲業成長 3.16%與住宿及餐飲業成長 1.88%，

皆成長超過 1%，僅不動產業成長 0.60%。 

二、為因應當前財政狀況，財政部業研擬「財政健全方案」，藉調整支出結構及統籌各項資源多元

籌措財源，期有效控制債務規模，在相關部會共同努力下，已顯現初步成效，並反映於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另國營事業盈餘繳庫為政府歲入財源籌措重要之一環，近年來國營

事業繳庫盈餘占中央政府歲入比重逾 12%，對國庫收入挹注尚稱穩定。 

三、另為朝財政健全方案之目標努力，行政院江院長業於本年 8 月 5 日主持 104 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核會議時指示，希望各機關能體認政府財政現況，務必秉持額度制精神，在獲配之歲出預算

額度範圍內妥適安排，有關營運產生虧損之單位，請主管機關督導所屬，積極改善虧損，避

免造成國庫負擔。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明確規定各加盟事業總店與加盟店應

同負「僱用人」責任，以充分保障加盟店員工之權益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94） 

王委員建議明確規定各加盟事業總店與加盟店應同負「僱用人」責任，以充分保障加盟店員

工之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勞工保險係屬在職保險，課予雇主應為所僱員工辦理加保之法律責任與義務。依「勞工保險

條例」規定，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公司、行號員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參加勞保；至僱

用 4 人以下公司、行號之員工，得由雇主為其辦理加保。如雇主違反上開強制加保規定，除

依同條例規定核處罰鍰外，勞工因此所受之保險給付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另 4

人以下事業單位因非強制投保單位，為解決渠等受僱勞工因未參加勞保致發生職業災害時無

法獲得適當保障之情形，勞動部已研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案，將受僱勞工全部納入

保障範圍，以保障其工作安全。 

二、勞動部勞保局為維護受僱連鎖超商勞工加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權益，已請各大連鎖超商加盟總

部應本於權責加強督促所屬加盟店依規定申報員工加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強化保障勞工

權益，主動比對各大超商加盟店資料，經查約 400 家加盟店尚未成立投保及提繳單位，即函

知該等加盟店勞保及勞工退休金等相關法令規定，並責請其應依規定申報員工加保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經該局致函催保後，目前仍有 178 家尚未成立投保及提繳單位，該局刻正查證中


